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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

條例 

名稱：臺北市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

條例 

未修正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章 總 則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為管理輔導資訊休

閒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

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

安全、衛生及市民身心健康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為管理輔導資訊休

閒業，健全產業發展、維護

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公共

安全、衛生及市民身心健康

，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資訊休閒業之管理輔導

，除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

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項依現行法制作業體例

予以刪除。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

下簡稱產業局），並得將權

限之一部，委任臺北市商業

處執行。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

為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

政府）產業發展局。 

主管機關得將其權限委

任臺北市商業處執行。 

一、 依法務部九十六年十

二月十四日法令字第 O

九六 O 七 OO 八八二號

令略以「行政程序法第

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權

限委任、委託，係指涉

及對外行使公權力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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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移轉，應就委任、委

託事項具體明確規定，

不宜以概括規定為之，

亦不得為權限之全部委

任或委託。」，爰將第

二項權限委任修正為權

限之一部委任，並移列

至第一項。 

二、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資訊休

閒業，指提供特定場所及電

腦資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

取網路上資源或以非連線方

式結合儲存裝置，供不特定

人遊戲娛樂之營利事業。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資訊休閒

業，指提供特定場所及電腦資

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取網路

上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儲

存裝置，供不特定人遊戲娛樂

之營利事業。 

未修正。 

 第四條   資訊休閒業提供之電腦遊

戲分為下列二級： 

一 普遍級。 

二 限制級。 

電腦遊戲內容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列為限制級： 

 一 有產生或顯示自殺、吸

本條刪除。查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四十四條

規定，遊戲軟體應予分級，

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分

級辦法。經濟部工業局依該

法授權訂定遊戲軟體分級管

理辦法，並於一 0 一年五月



 3 

毒、暴行、血腥、變態者

。 

 二 有裸露人體性器官或描

繪性行為，尚未達違反刑

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條例及社會秩序維護法

之規定者。 

 三 有其他明顯不良行為者

。 

    資訊休閒業者應於電腦

遊戲首頁明顯標示普遍級或

限制級字樣。 

二十九日修正發布，依該辦

法第四條規定遊戲軟體分為

限制級、輔導十五歲級、輔

導十二歲級、保護級、普遍

級等五級加以管理，故刪除

本條。以下條次遞改。  

 第五條    資訊休閒業對於所提供

之電腦遊戲應否列為限制級

，遇有疑義時，得自行送請

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以下簡

稱觀光傳播局）認可之專業

民間團體，或由觀光傳播局

成立之審查委員會認定之。 

前項認可之要件及程序

，由觀光傳播局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本自治條例主要針對資

訊休閒業營業場所管理

，至於遊戲軟體產品內

容，依經濟部工業局所

訂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

法，將內容劃分為五級

。遊戲軟體分級甚為專

業並涉及全國統一性，

分級之認定權限應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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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 

三、另地方主管機關依該辦

法雖有提供諮詢義務，

惟本府負責提供諮詢，

事涉內部分工事宜，另

由主管機關社會局研訂

分工措施，故刪除本條

。 

四、以下條次遞改。 

第二章 登  記 第二章 登  記 未修正。 

第四條   經營資訊休閒業應依法辦

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檢附

營業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之證明文件，向產業局

申請辦理下列事項之營業場

所設置登記，始得營業：  

一 公司或商業名稱。 

二 公司代表人或商業負責

人。 

三 營業場所地址。 

         同一門牌，以登記一資訊

休閒業為限。 

第六條    經營資訊休閒業，應依

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辦理公

司或商業登記，並向主管機

關辦妥營業場所地址登記後

，始得營業。 

辦理前項營業場所地址

登記，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

畫法及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之規定。 

二  營業場所建築物之構造

、設備，應符合建築法

一、 資訊休閒業登記之審核

項目尚包括其他相關要

件，爰建議將地址登記

修正為「設置」登記，

第一項新增三款應設置

登記事項規定。 

二、 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至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款

。 

三、 新增第二項，乃參酌電

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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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之規定。 

三  營業場所之消防安全設

備，應符合消防法令之

規定。 

四  營業場所之衛生設施，

應符合衛生法令之規定

。 

以增訂。 

四、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五條    資訊休閒業營業場所之

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都市計畫、建築管

理、消防及衛生等相關法

令規定。 

二  距離高級中學、職業學

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等學校二百公尺以上。但

中央法規另有規定者，依

其規定。 

三  主要出入口臨接八公尺

以上道路。但中央法規另

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第二款距離，以二

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

 一、第一項第一款由現行條

文第六條第二項移列，

並將該項各款內容簡化

，合併成一項。 

二、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及第二項由現行條文第

八條移列之，並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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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測量。 

第六條    經營資訊休閒業者於第

四條第一項登記事項發生變

動時，應向產業局辦理變更

登記。 

          產業局受理第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之變更登記時，應

就前條第一項規定事項併為

審查。                 

 本條新增。明定資訊休閒業

之登記事項發生變動時，應

辦理變更登記。以下條次遞

改。 

第七條    營業場所不符第五條第

一項各款規定，或公司代表

人、商業負責人未繳清依本

自治條例所處罰鍰者，產業

局應駁回其設置或變更登記

之申請。 

 由現行條文第三十三條移列

，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七條   主管機關受理前條營業場

所地址登記申請時，應會辦

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

及衛生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

規定審核，始准登記。 

本條刪除。查本條規定內容

，僅係機關內部作業聯繫事

項，毋庸明定於本自治條例

，爰予刪除。以下條次遞改

。 

 第八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

應臨接寬度八公尺以上道路

移列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及第三款及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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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距離高中、高職、國

中、國小等學校二百公尺以

上。但中央法規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 

前項距離以二建築基地境

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 

第一項之臨接道路，以營

業場所之主要出入口為認定基

準。 

 第九條   資訊休閒業者自行停止營

業達一個月以上者，應自事

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向主管機關申報停業；停業

後，非經申請核准復業，不

得營業。 

主管機關受理前項復業登

記，應依第七條規定辦理。 

移列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第三章 管理與輔導 第三章 管理與輔導 未修正。 

第八條    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

列事項︰ 

一  所提供遊戲軟體內容屬

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

第十條   資訊休閒業，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  營業場所應依提供之電

腦遊戲分級區隔，禁止

一、依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

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屬限制級者，方須設專

區區隔，爰配合修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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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級者，營業場所

應設專區予以區隔，並

拒絕未滿十八歲之人進

入該專區。 

二  營業場所不得有涉及賭

博、妨害風化（俗）、

其他犯罪行為；或有兌

換現金、提供其他獎品

之行為。 

三  不得提供具開分、押分

或倍數等押注性或射倖

性之電腦遊戲；或裝設

具開分、計分或積分等

相同功能之電腦控制器

或計數器。 

四  營業場所內遇有瀏覽、

使用色情、賭博或其他

涉及犯罪內容之網站或

軟體者，應予禁止。 

五 營業場所不得門禁管制

、設置包廂或使用電腦

畫面切換操控設備。如

未滿十八歲之人進入限

制級電腦遊戲區；普遍

級電腦遊戲區不得提供

限制級電腦遊戲。 

二  不得有涉及賭博、妨害

風化（俗）、其他犯罪

行為；或有兌換現金、

提供其他獎品之行為。 

三  不得提供具開分、押分

或倍數等押注性或射倖

性之電腦遊戲；或裝設

具開分、計分或積分等

相同功能之電腦控制器

或計數器。 

四  進入營業場所之人瀏覽

、使用色情、賭博或其

他涉及犯罪內容之網站

或軟體者，應予禁止。 

五  營業場所不得門禁管制

、設置包廂或使用電腦

畫面切換操控設備。如

須使用隔屏，應採活動

一款。 

二、第二款針對資訊休閒業

者營業場所管理責任，

即提供場所及電腦資訊

設備等行為之管理責任

，故增列「營業場所」

，以符明確性。 

三、現行條文第六款有關資

訊休閒業營業場所禁菸

規定，菸害防制法第十

五條業已規範，宜回歸

該法辦理，故刪除之。 

四、第七款關於營業場所照

明及音量等規定，因勞

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三百條及第三百十三條

就場所噪音及照明已有

規定，且營業場所室內

二氧化碳濃度，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第六條及

第七條業已規範，故刪

除本款，以下款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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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使用隔屏者，應採活

動或開放式之隔板施作

。 

六 營業場所應備妥公司或

商業登記、營業場所設

置登記及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證明文件備查。 

七  應於營業場所明顯處標

示或每隔三十至四十分

鐘於電腦裝置顯示，提

醒消費者應定時讓眼睛

休息及起身活動意旨之

警語。 

或開放式之隔板施作。 

六  營業場所不得吸菸，並

應設置明顯禁菸標示。 

七  營業場所室內二氧化碳

濃度應保持在百分之零

點一五以下；照明應保

持在三百米燭光以上；

室內十五分鐘均能音量

平均值不得超過八十五

分貝（dbA），瞬間最大

音量不得超過一百一十

五分貝（dbA）。 

八  營業場所應備妥公司或

商業登記及營業場所地

址登記、投保公共意外

責任險證明文件，並應

標示或每隔四十至五十

分鐘於電腦裝置顯示消

費者應定時讓眼睛休息

及起身活動意旨之文字

、圖畫或警語。 

。 

五、現行條文第八款前段係

關於應備置書件，後段

則為保護消費者措施，

二者為不同事項，應分

別規範，本款前段改列

第六款。本款後段改列

修正條文第七款。查為

保障消費者視力健康，

依衛生單位推廣「視力

保健 3010 原則」，閱讀

、看電視或操作電腦每

三十分鐘，眼睛休息十

分鐘，故修正提醒間隔

之分鐘數。 

六、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九條    資訊休閒業者應拒絕下第十一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一、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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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人員進入或滯留營業場所

： 

一  未滿十五歲之人。 

二  滿十五歲未滿十八歲之

人於非例假日上午八時

至下午五時；其就讀夜

間學校者為下午六時至

夜間十時。 

三  未滿十八歲之人於夜間

十時至翌日八時；次日

為例假日者，為夜間十

一時至翌日八時。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情

形，如有父、母、監護人陪

同或學校出具證明者，除前

項第三款時段外，得進入或

滯留營業場所。 

         第一項情形難以識別年

齡者，資訊休閒業者應請其

出示年齡證明文件，無文件

證明或不出示證明者，應拒

絕其進入或滯留。 

應禁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進

入或滯留： 

一  未滿十五歲之人。 

二  滿十五歲未滿十八歲之

人於非例假日上午八時

至下午五時；其就讀夜

間學校者為下午六時至

夜間十時。 

三 未滿十八歲之人於夜間

十時至翌日八時，次日

為例假日時，為夜間十

一時至翌日八時。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

人有父、母、法定監護人陪

同或有學校出具證明者，不

受各該款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所稱例假日，指

週六、週日、寒假、暑假及

國定假日。 

資訊休閒業者，應於營

業場所入口處明顯標示第一

項與第二項營業時段限制及

。 

二、 新增第三項，由現行

條文第十二條移列之，

原款次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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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稱例假日，指

週六、週日、寒假、暑假及

國定假日。 

          資訊休閒業者應於營業

場所入口處，明顯標示第一

項及第二項規定內容。 

警語。 

 第十二條  資訊休閒業者對消費者

之年齡有質疑者，應請其出

示身分證明；無身分證明或

不出示證明者，應拒絕其進

入。 

移列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三

項。 

第十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內

應設置經產業局認可之防賭

、防色伺服器或相關電腦軟

硬體設備，及設置現場錄影

監視之設備。現場錄影監視

設備於營業期間，應持續全

場錄影，其錄影資料至少應

保存一定期間備供有關機關

調閱。 

          前項一定期間，由產業

局定之。 

第十三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

內應設置電信或主管機關檢

核、測試通過之防賭、防色

伺服器或相關電腦軟硬體設

備，及設置現場錄影監視之

設備。現場錄影監視設備於

營業期間，應持續全場錄影

，其錄影資料至少應保存一

定期間備供有關機關調閱。 

 前項一定期間，由主管

機關定之。 

一、文字修正。 

二、配合產業局實際執行實

務，修正第一項及刪除

第三項及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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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所需之防賭、防

色伺服器或相關電腦軟硬體

設備技術規範，由主管機關

定之。主管機關並得將檢測

工作委任或委託其他機關或

專業團體辦理；其委任或委

託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其他機關或專業團

體辦理檢核、測試時，得向

受檢測者收取一定費用；其

費用標準，應報主管機關同

意。 

 

第十一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

應設置儲存瀏覽網頁之歷史

紀錄檔裝置，並應於營業期

間儲存瀏覽網頁之歷史紀錄

。 

          前項瀏覽網頁歷史紀錄

檔，應至少保存一定期間備

供有關機關調閱，保存期間

不得任意更改或刪除。 

第十四條  資訊休閒業之營業場所

應設置儲存瀏覽網頁之歷史

紀錄檔裝置，並應於營業期

間儲存瀏覽網頁之歷史紀錄

。 

前項瀏覽網頁歷史紀錄檔

，應至少保存一定期間備供

有關機關調閱，保存期間不

得任意更改或刪除。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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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一定期間，由產業

局定之。 

前項一定期間，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二條  產業局得派員檢查營業

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檢查人員實施檢

查時，應主動出示其執行職

務之證明文件。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檢查資

訊休閒業之營業，資訊休閒

業負責人或從業人員不得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進行前項檢查

，必要時得會同稅捐、都巿

計畫、建築管理、警察、消

防、環境保護、衛生、新聞

、教育、社政、勞動檢查、

資訊中心等相關機關辦理。 

前二項之檢查人員，於

實施檢查時，應主動出示其

身分證明文件。 

一、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內

容，僅係機關內部作業

聯繫事項，毋庸明定於

本自治條例中，爰予刪

除。原第三項遞移為第

二項。 

第十三條  為營造優質資訊休閒業

形象，產業局得辦理優良資

訊休閒業選拔，並頒發優質

第十六條 為營造優質資訊休閒業形

象，主管機關得辦理優良資

訊休閒業選拔，並頒發優質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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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 

前項優良資訊休閒業選

拔標準及標章式樣，由產業

局定之。 

標章。 

          前項優良資訊休閒業選

拔標準及標章式樣，由主管

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資訊休閒業者自行停止

營業達一個月以上者，應自

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

，向產業局申報停業；停業

後，非經申請核准復業，不

得營業。 

資訊休閒業申請復業，

應符合第五條之規定。 

 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

並作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資訊休閒業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產業局應撤銷或廢

止其營業場所設置登記： 

一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經

撤銷或廢止。 

二  公司經解散、命令解散

、裁定解散或商業申請

歇業登記。 

 本條新增。因應行政院廢除

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公

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與營業場

所之管理採分離原則，爰新

增營業場所設置登記之撤銷

或廢止規定。以下條次遞改

。 

第四章 罰  則 第四章 罰  則 未修正。 

 第十七條  違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本條刪除。違反遊戲軟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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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其

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按

次連續處罰。 

級管理辦法規定，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

二條規已有相關裁罰規定，

爰配合現行條文第四條之刪

除，刪除本條。以下條次遞

改。 

 

第十六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

停止營業。屆期仍未停止營

業者，得按次處罰。 

 

第十八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規定

未辦妥營業場所地址登記而

擅自營業者，處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令其停止營業。 

經前項處分後，仍拒不

停業者，得按月連續處罰。 

 

一、第一項配合現行條文

第六條變更為第四條，

而作修正。 

二、為落實本市資訊休閒

業合法經營之管理政策

，敦促資訊業者依法申

請營業場所設置登記，

現行條文第二項「按月

」連續處罰，改以「按

次」裁罰，並併入第一

項。又違反停止營業之

處分，得按次處罰，故

增列「限期」命其停止

營業文句，以資明確。 

三、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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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命令其停

止營業。 

移列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第十七條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

八條第一款、第五款或第九

條第五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第二十條  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

未依提供之電腦遊戲分級區

隔或於普遍級電腦遊戲區提

供限制級電腦遊戲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

期不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其情節重大者，依行政

執行法規定辦理。 

           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

定未禁止未滿十八歲之人進

入限制級電腦遊戲區，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其情節重大者，依行政執行

法規定辦理。 

一、 增列違反修正條文第

六條第一項未辦理變更

登記之處罰規定。 

二、將現行條文第一項與第

二項合併，並配合現行

條文第十條第一款變更

為第八條第一款及其內

容修正，而作修正。 

三、將現行條文第二十四條

併入本條，並配合現行

條文第十條第五款變更

為第八條第五款，而作

修正。 

四、將現行條文第二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併入本條，

並配合現行條文第十一

條第四項變更為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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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而作修正。 

五、參酌行政院九十九年八

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

0 九九 00 四五四七七號

函核定「臺北市產業發

展自治條例」，法務部

於本案之備查意見建議

「按次連續處罰」，修

正為「按次處罰」，本

條爰配合修正。至「情

節重大，依行政執行法

規定辦理」，因主管機

關本得視具體個案裁量

，援引行政執行法規定

之執行方式，不另贅述

，故刪除之。 

六、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十八條  違反第八條第二款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停止

營業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

。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十條第二款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一

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停止營

業之處分或依行政執行法規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條

第二款變更為第八條第

二款，而作修正。 

二、 主管機關本得視具體

個案裁量，援引行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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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行法規定之執行方式，

不另贅述，故刪除「或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等文字。 

三、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違反第八條第三款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命

停止營業一個月以上三個月

以下。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十條第三款規

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

處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停

止營業之處分；其情節重大

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條第

三款變更為第八條第三

款，而作修正。 

二、 現行條文後段「其情節

重大，依行政執行法規

定辦理」規定，因主管

機關本得視具體個案裁

量，援引行政執行法規

定之執行方式，不另贅

述，故刪除之。 

三、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條  違反第八條第四款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

罰。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十條第四款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連續處罰。 

一、 配合現行條文第十條第

四款變更為第八條第四

款，而作修正。 

二、 參酌行政院九十九年八

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

0 九九 00 四五四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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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核定「臺北市產業

發展自治條例」，法務

部於本案之備查意見建

議「按次連續處罰」，

修正為「按次處罰」，

本條爰配合修正。 

三、 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條第五款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依

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移列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條第六款規

定，於營業場所吸菸經勸

阻而拒不合作者，處行為

人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

元以下罰鍰；資訊休閒業

者未勸阻行為人吸菸，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 

違反第十條第六款規定

未設置禁菸標示者，處新臺

本條刪除。關於營業場所禁

菸之罰則，菸害防制法第三

十一條已有規定，爰配合現

行條文第十條第六款之刪除

，刪除本條。以下條次遞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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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

不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 

 

 第二十六條  違反第十條第七款室

內二氧化碳濃度規定者，

依臺北市營業衛生管理法

規辦理。 

違反第十條第七款室內

照明及音量規定者，應限期

令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萬元

以下罰鍰。 

 

本條刪除。關於違反室內二

氧化碳濃度之規定，室內空

氣品質管理法第十五條以下

已有處罰規定，又違反場所

室內照明及音量規定，勞工

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亦有

相關處罰規定，故配合現行

條文第十條第七款之刪除，

刪除本條。以下條次遞改。 

第二十一條 違反第八條第六款或第

七款規定者，應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十條第八款規

定者，應限期令其改善；

逾期不改善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

下罰鍰。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條第

八款變更為第八條第六

款及第七款，而作修正

。並增列得按次處罰規

定。 

二、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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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一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

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其

情節重大者，依行政執行法

規定辦理。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規定者，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限期令其改善；逾

期不改善者，得按次連續處

罰；其情節重大者，依行政

執行法規定辦理。 

         違反第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令

其改善；逾期不改善者，得

按次連續處罰。 

第一項第一款變更為第

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而

作修正。 

二、有關違反容留青少年規

定之裁罰，性質上係無

法限期改善，故刪除有

關「並限期令其改善；

逾期未改善完成者，得

次處罰」等文字。 

三、參酌行政院九十九年八

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

0 九九 00 四五四七七

號函核定「臺北市產業

發展自治條例」，法務

部於本案之備查意見建

議「按次連續處罰」，

修正為「按次處罰」，

本條爰配合修正。 

四、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後段「其情節重大，

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規定，因主管機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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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視具體個案裁量，援

引行政執行法規定之執

行方式，不另贅述，故

刪除之。 

五、現行條文第三項因已併

入修正條文第十七條規

範之，故予刪除。 

六、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違反第十條第一項、

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

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

按次處罰。 

第二十九條  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限期令其改善；逾期不改

善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一、配合現行條文第十三條

第一項變更為第十條第

一項，而作修正。 

二、因現行條文第三十條與

本條罰鍰額度相關，爰

併入本條，並配合現行

條文第十四條變更為第

十一條，而作修正。 

三、參酌行政院九十九年八

月二十三日院臺經字第

0 九九 00 四五四七七

號函核定「臺北市產業

發展自治條例」，法務

部於本案之備查意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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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按次連續處罰」，

修正為「按次處罰」，

本條爰配合修正。 

四、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二十四條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由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移列，

刪除得命停止營業規定，並

增列得按次處罰規定。 

第二十五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

令其停止營業。 

 由現行條文第十九條移列，

並配合現行條文第九條變更

為第十四條，而作修正。 

 第三十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或

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

鍰 ，並限期令其改善；

逾期不改善者，得按次連

續處罰。 

本條裁罰額度與修正條文第

二十三條規定額度相同，為

使條文簡潔，將本條規定移

併至第二十三條。 

 第三十一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移列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六條  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第三十二條  資訊休閒業者有本章一、茲因實務執行難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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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訊休閒業者，其為公司

組織者，並得對其代表人處

以各該條項規定之罰鍰。 

各條項規定之違規情事者

，除處罰該業者外，並得

對其負責人或行為人處以

各該條項規定之罰鍰。 

行為人，且為避免株連

過廣，爰修正如為公司

組織者，並得對其「代

表人」處罰，且刪除對

「行為人」之處罰規定

。 

二、條次遞改及文字修正。 

第五章 附  則 第五章 附  則 未修正。 

 第三十三條  依本自治條例管理之

營利事業負責人，在未繳

清依本自治條例所處罰鍰

前，主管機關不受理其新

設立或變更擔任資訊休閒

業之負責人或公司代表人

之申請案件。 

移列修正條文第七條。 

第二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第三十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

施行。 

條次遞改。 

 

 


